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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８８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复印纸》等 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复印纸 （ＨＪ ／ Ｔ ４１０—２００７）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嘴 （ＨＪ ／ Ｔ ４１１—２００７）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 （ＨＪ ／ Ｔ ４１２—２００７）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鼓粉盒 （ＨＪ ／ Ｔ ４１３—２００７）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室内装饰装修用溶剂型木器涂料 （ＨＪ ／ Ｔ ４１４—２００７）
上述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ＨＪ ／ Ｔ ４１０ ～ ４１１ ２００７

ⅰ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鼓励复印纸生产企业有效利用和节约资源，减少复印纸

在生产、使用、处置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复印纸的原料、生产过程中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和吨纸耗水量、纸张亮度 （白度）等方面

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江苏省环境保护

厅、芬欧汇川 （常熟）纸业有限公司、金华盛纸业 （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亚龙纸制品 （昆山）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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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复印纸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复印纸环境标志产品的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办公一体机等办公设备使用的复印纸。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２０８１１ 废纸再利用技术要求

ＧＢ ／ Ｔ ７９７４—２００２ 纸、纸板和纸浆亮度 （白度）的测定 漫射 ／垂直法
ＧＢ ／ Ｔ １８９１６ ５ 取水定额 第 ５ 部分：造纸产品
ＱＢ ／ Ｔ ２３４２ 复印纸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复印纸产品质量应符合 ＱＢ ／ Ｔ ２３４２ 的要求。
３２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的要求。

３３ 企业的取水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８９１６ ５ 和相关地方标准的要求。
３４ 企业的规模及技术装备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４ 技术内容

４１ 生产复印纸的原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４１  １ 进口木材原料应来自于可持续森林；国产木材原料的来源应符合我国林业法律法规的规定。

４１  ２ 来源于野生的非木材原料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植物保护条例》的规定。

４１  ３ 废纸原料应符合 ＧＢ ２０８１１ 的规定。
４１  ４ 原生纸浆的原料应符合 ４ １ １、４ １ ２ 的要求。
４２ 复印纸中含有 ３０％以上废纸原料的，其复印纸生产过程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及吨纸耗水量应符合
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

复印纸中不含废纸原料或者废纸原料含量不到 ３０％的，其复印纸生产过程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及
吨纸耗水量的限值为所执行国家标准的 ８０％，如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 ８０％，按地方标准执行。
４３ 复印纸的亮度 （白度）的上限值低于现行执行标准上限的 ５％ （绝对值）。

４４ 用复印纸原纸来加工生产复印纸的企业，所使用原纸的生产应符合 ４ １、４ ２、４ ３ 的要求。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对技术内容中 ４ １、４ ２、４ ４ 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查和文件审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５２ 对技术内容中 ４ ３ 的要求按 ＧＢ ／ Ｔ ７９７４—２００２ 规定的检测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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